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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教育局文件 
 

通教组宣〔2020〕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

市教育局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节俭 

养德文明实践活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教育体育局）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通

州湾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、苏锡通园区政法和社会事业局，各

在通高校，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： 

近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、培养节约习惯，

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、节约为荣的氛围作出重要指示。为认真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，倡导勤俭

节约、反对浪费的文明风尚，根据市文明办《关于加强精神文明

教育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通知》（通文明办〔2020〕24 号）的要

求，现就在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节俭养德文明实践活动、制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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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浪费行为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

要指示精神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弘扬中华民族

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，在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节俭养德文明实

践活动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，倡导绿色生活，引导广大师生进一

步形成勤俭节约、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，共建文明校园（单位）。 

二、活动内容  

（一）广泛开展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宣传教育。厉行节约、

反对食品浪费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、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

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。各地各校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情

教育，宣传我国粮食生产供应情况，牢固树立“粮食是一种紧缺

资源”的爱粮、节粮观念。积极倡导合理、健康的饮食文化，大

力破除讲排场、比阔气等不良风气，引导师生养成勤俭节约的好

习惯。加大反对食品浪费教育工作力度，组织开展青少年节约粮

食体验活动，引导学生树立文明消费和节约粮食的理念，倡导节

俭文明的生活方式。 

（二）持续开展学校食堂“光盘行动”。各地各学校要积极开

展“光盘行动”，在学校食堂张贴“节俭养德”等公益广告或摆放提

示牌，倡导师生就餐时做到盘中不剩饭、不剩菜。学校食堂要落

实厉行节俭、合理点餐、适度消费的要求，针对师生的饮食习惯

和个性化需求，科学安排膳食，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师生节约用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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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在外就餐时，要按需点餐、珍惜粮食，养成打包的好习惯，

自觉落实“光盘行动”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。 

（三）深入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。各地各校要把制止餐饮

浪费行为有机融入各类文明实践活动，引导师生从小事做起，从

自身做起，自觉成为绿色生活、勤俭节约的宣传者和实践者。推

进“倡导绿色生活，反对铺张浪费”文明实践志愿服务，通过现身

说法、讲身边的故事等方式宣传低碳环保理念，倡导自然简约的

生活方式，以文明风尚引领社会风尚。积极推动节约型校园（单

位）创建，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，培育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生

活方式。 

（四）充分发挥文明校园（单位）示范表率作用。各地各校

要树立鲜明的导向，把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纳入文明校园（单位）

等创建活动中，推动各级文明校园（单位）当好全社会制止餐饮

浪费行为的先行者、示范者。强化学校（单位）内部管理，将制

止餐饮浪费行为等内容纳入师生行为规范，加快建立健全食堂节

约用餐制度，把绿色环保、勤俭节约理念融入到教育教学和服务

全过程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，带头坚持勤俭节

约，带头治理铺张浪费，让以浪费为耻、以节约为荣在全市教育

系统蔚然成风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认真组织实施。各地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节俭养德

文明实践活动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性，结合各自实际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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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充分发挥

工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、学生会等组织优势，丰富活动内容和形

式，吸引师生广泛参与，确保活动成效。 

（二）广泛宣传动员。各地各学校要通过宣传栏、横幅、电

子显示屏、网站等多种形式，积极营造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浓

厚氛围。通过征文、演讲比赛、书画作品展等活动，开展有针对

性的宣传教育，达到寓教于乐、潜移默化的目的。及时发现先进

典型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总结推广经验做法。 

（三）加强长效管理。各地各学校要将开展节俭养德文明实

践活动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，积极完善各项制度，建立健

全长效机制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检查指导，不定期对各学

校（单位）落实情况进行督查，发现餐饮浪费行为及时责令整改、

通报批评、严肃问责。 

 

 

南通市教育局 

2020 年 8 月 27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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